
 

C009-2020-CFJJ 

“行政上違法行為一般制度及程序”課程(廣東話授課) 
課程規則                                                             

(8 – 29/5/2020) 
 

一、 課程大綱及課時 
1. 本課程合共二十一課時(共 10節)。 
2. 課程大綱由有關導師協助編寫，並經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教學委員會通過，供學員於開課

前取閱。 
 
二、 時間表 

1. 本課程按載於附件之時間表進行，該附件亦為本課程規則的組成部分。 
2. 附件的時間表之上課時間有需要作出改動時，將由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主任作出決定，並由

培訓中心於至少三天前通知學員。 
 
三、 出席制度 

1. 本課程採取出席制度。學員需要出席所有課堂。 
2. 不合理缺勤超過一節的學員即被淘汰。缺勤的總數不得超過兩節，當中包括由培訓中心主任

批准的合理缺勤在內。 
3. 以下情況被視為合理缺勤： 

a) 因病缺勤。學員須按現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 的相關規定出示醫生檢查證明書)； 
b) 工作原因。學員須出示由所屬部門發出的證明； 
c) 由培訓中心主任核准、被視為合理缺勤的其他原因。 

4. 合理缺勤的解釋及有關證明應在缺勤日起五個工作天內遞交，否則被視為不合理缺勤。 
5. 為貫徹有關制度及監督學員之課堂岀席率，每節課開始時，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職員將派發

出席表予學員簽到，並在 15 分鐘後收回出席表。下課時本中心將提供另一張出席表予學員
簽署，並將之收回作出適當處理。本中心亦可採取其他相應的記錄措施。 

6. 凡不履行簽署出席表之義務、開課後遲到多於 15 分鐘以及早退者，按本條規定將被視為缺
勤。 

7. 為了適用第四條第 1點的規定，在例外的情況下，在導師說明理由及聽取其意見後，法律及
司法培訓中心主任可接納超過出席制度所規定缺勤上限的解釋。 

 
四、評核考試 

1. 没被淘汰的學員始可參加最後評核考試； 
2. 評核考試以筆試形式進行； 
3. 評分採取 0至 20分制（10分或以上為合格）。 

 
五、成績評核 
課程結束時，會根據學員對課程的關注程度、參與程度及評核考試成績作出評核，最後成績分為：  

a) 成績優異，18至 20分； 
b) 成績良好，14至 17分； 
c) 成績合格，10至 13分； 
d) 成績不及格，0至 9分。 

 
六、證書 

課程結束後，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將簽發證書予遵從本課程規則且成績合格的學員。 


